
金門縣農業試驗所112年度遴選補助設置安全蔬果栽培設施網室
實施要點

一、依據112年度施政計畫-農產業務-農業產銷輔導計畫辦理。
二、權責劃分：
(一)督導單位：金門縣政府
(二)主辦單位：金門縣農業試驗所

三、補助對象:
(一)補助對象:金門縣各鄉鎮栽培農戶。
(二)申請條件:合法取得土地經營權者，非自有農地之私有
地，需徵得地主同意，並出具同意書或租賃契約書及身分
證影印本，以備查驗。
(三)遴選評分標準:
1. 實際田間栽培及管理情形（45％）:登記申請土地之作
物栽培及田間衛生管理良好，且可勝任、未曾疏於管理或
任其荒蕪者。
2.實際經營面積大小(10%)。
3. 土壤質地、水源及各項田間基礎設備(30%):田間土壤質
地、防風及排水等各項基礎設施均完善良好，近有水源，
且有設置灌溉設施可供安全蔬果栽培種植後灌溉者。
4.本所輔導之安全農業示範農戶(15%):有銷售管道、具穩
定客源，且蔬果銷售狀況良好者，並檢具提供學校營養
午餐或各超市銷售證明之安全農業示範戶 15%；未檢具提
供學校營養午餐或各超市銷售證明之安全農業示範戶 5
%；非本所輔導之安全農業示範戶0 %。

四、種類及數量：安全蔬菜網室或果樹防鳥網室，總計十棟。正
取十棟，備取五棟。同一申請人僅可選擇申請一種設施，同
一申請人最多可申請兩棟網室或果樹防鳥網室。

五、 補助項目及規格:

補助項目 設施規格 補助基準
安全蔬菜網室 本所主要補助簡易式網室，以

錏管為主要支架，外部覆以防
蟲網(依栽培需求選用)，須用
固定壓條或不鏽鋼線等資材固
定於網室結構上。網室高度至少
2公尺(含)以上。
設施總面積需144平方公尺(含)
以上。

經有關條件審查合
格之農戶，所需架
設等網室材料，補
助不超過49%，每棟
最高補助新台幣 8
萬 5千元整。

果樹防鳥網室 本所主要補助水平棚架式，以
錏(鐵)管為主要支架，網室內
設置立柱，外部覆以防鳥網(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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栽培需求選用)，設施高度至少
2公尺(含)以上。
每棟設施總面積需800平方公尺
(含)以上，若為補助兩棟者，
可選擇合併搭設為一棟，設施
總面積需1600平方公尺(含)以
上。

六、申請方式：
於公告之受理申請期間，攜帶土地權狀謄本(或委託經營同
意書、租賃契約書)及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、申請人印章至本
所申請，並填具申請表。

七、由農試所派員組成評審小組辦理農戶之遴選及補助，並根
據栽培情形及銷售狀況等各方面考量，由評審小組判定給
予補助之棟數。

八、經審查合格之農戶，請於 8月 31日前完成網室搭設，以利
本所辦理驗收等相關事宜，逾期未完成或因其他因素自願
放棄者，則依先後順序遞補之，並依據正取農戶放棄之棟
數遞補予候補農戶；遞補農戶需於 11月 30日前完成網室
搭設。

九、受補助對象應檢附之單據文件及注意事項如下:
(一)本計畫補助之設施(備)必須為計畫辦理期間購置之新
品，不得以舊品充當新設施（備）核銷，違反規定者不予
以補助，應繳回全數補助款。
(二)設施搭設完成後農戶需檢附補助生產設施全額收據，
逕送本所審核，並於本所實地驗收通過後，核撥補助款。

十、栽培戶對受補助設置設施後，需實際以供種植安全蔬果使
用，三年內其栽培網室不得轉讓或變更使用，違反以上規
定者，未來本所不再受理該農戶申請網室相關補助。

十一、栽培戶必須接受本所及有關單位輔導與提供示範觀摩，不
      得藉故拒絕。
十二、申請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本所會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予以保
      護，若不同意本所蒐集、處理該個人資料，基於申請業務
      執行，本所將無法受理補助申請。
十三、本實施要點奉核定後實施，執行中若有未盡事宜隨時補修
      正之。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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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
112年度安全蔬果栽培設施網室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一、申請人資料(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；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；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聯絡電話：         

二、檢具相關文件

□是，□否 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土地登記資料、承租土地租約等文

件）

三、經營現況

(一)主要生產作物:                ，經營面積合計：          公

頃

(二)銷售情形:

□內銷：批發市場:      %；超市、量販店：      %；

直銷宅配及零售：    %；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% 
( □是，□否 為本所輔導之安全農業示範戶，□是，□否 檢附學校營
養午餐及各超市銷售相關證明文件）

□外銷：輸出國家：       外銷數量：          公斤

四、申請土地、經營規模及申請設施類型(兩種設施請擇一)

□申請安全蔬菜網室(如申請兩棟，請填寫兩欄資料)

編

號

土地標示
土地現況 備註

鄉鎮市

區

地段 地號 權利面

積

經營面

積

自有土

地或承

租

1 □空地

□種植         

2 □空地

□種植         

□申請果樹防鳥網室(如申請兩棟，請填寫兩欄資料)

編 土地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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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土地現況 備註鄉鎮市

區

地段 地號 權利面

積

經營面

積

自有土

地或承

租

1 □空地

□種植      

2 □空地

□種植      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本要點任一規定，並同意本所蒐集、處理申請人個人資

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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